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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文：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同法第八條所定第一類至第四類被保險

          人及其眷屬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及其保險費率計算之。此項

          保險費係為確保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運作而向被保險人強制收取之費用，

          屬於公法上金錢給付之一種，具分擔金之性質，保險費率係依預期損失率

          ，經精算予以核計。其衡酌之原則以填補國家提供保險給付支出之一切費

          用為度，鑑於全民健康保險為社會保險，對於不同所得者，收取不同保險

          費，以符量能負擔之公平性，並以類型化方式合理計算投保金額，俾收簡

          化之功能，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乃規定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被

          保險人投保金額之分級表，為計算被保險人應負擔保險費之依據。依同法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三項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而無

          固定所得者，其投保金額由該被保險人依投保金額分級表所定數額自行申

          報。準此，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其投保金額以分級表最高一級為上限，以勞

          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為下限，係基於法律規定衡量被保險人從

          事職業之性質，符合母法授權之意旨，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旨趣，並不違

          背。

 

理 由 書：    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係為確保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運作而向被保險

          人強制收取之費用，屬於公法上金錢給付之一種，具分擔金之性質。依全

          民健康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同法第八條所定第一類至第四類被保險人及

          其眷屬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及其保險費率計算之。國家因公

          共利益之目的而設立機構，為維持其功能而向受益者收取分擔金，由於負

          擔分擔金之受益者，並非事實上已受領國家之給付，僅以取得受領給付之

          機會為已足，是收取分擔金之原則，係以平衡受益與負擔為目的，復因受

          益者受領給付之機會及其價值如何，無從具體詳細確定，故唯有採用預估

          方式予以認定。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繳交保險費，係以受領國家保險

          給付為標的，由國家用以支應維持全民健康制度必要之費用，此項保險費

          率自應依預期損失率，經精算予以核計。其斟酌之原則首重損益之衡平，

          亦即全民健康保險給付與被保險人負擔之保險費額必須相當，以填補國家

          提供保險給付支出之一切費用為度。因為保險費額之確定並非與被保險人



          將來受領給付之多寡按比例計算，鑑於全民健康保險為社會保險，對於不

          同所得者，收取不同保險費，以符量能負擔之公平性，並顧及被保險人相

          互間之收入及負擔能力差距甚大，決定保險費時不可能精確考量各被保險

          人不同的資力，爰以類型化方式合理計算投保金額，俾收簡化之功能。全

          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乃規定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被保險人投保金

          額之分級表，為計算被保險人應負擔保險費之基礎。依同法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之被保險人以其執行業務

          所得為投保金額。同條第三項復規定上開被保險人為無固定所得者，其投

          保金額，由該被保險人依投保金額分級表所定數額自行申報，並由保險人

          查核；如申報不實，保險人得逕予調整。準此，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僱用被保險人數二十人以上之事業負責

          人及會計師、律師、建築師、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自行執業者，按投保

          金額分級表最高一級申報。但其所得未達投保金額分級表最高一級者，得

          自行舉證申報其投保金額，最低不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

          級。「其立法意旨係依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功能，經預估有關費用之需求

          ，精算保險費率，核計各該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乃基於法律規定衡量被

          保險人從事職業之性質而為，符合母法授權之意旨，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之

          旨趣，並不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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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蔣○娟聲請書

              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第一項之

          規定，聲請解釋憲法，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左。

          一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請求解釋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最

              低不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因牴觸憲法而無效

              。

          二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聲請人係自行執業律師，與眷屬侯宜君同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八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五目之被保險人，於民國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檢

                具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執行律師業務所得證明文件，申報投保金額

                經查核無異，保險人中央健康保險局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最低不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

                高一級」之規定，逕行調整為三六、三○○元，聲請人憲法上保障

                之財產權，遭受不法之侵害，涉及憲法第十五條。

           (二) 所經過之訴訟程序

                經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審議，行政院衛生署訴願決定，行

                政院再訴願決定，及行政法院判決。

           (三)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之名稱及內容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僱用被保險人數二十人

                以上之事業負責人及會計師、律師、建築師、醫師、牙醫師、中醫

                師自行執業者，按投保金額分級表最高一級申報。但其所得未達投

                保金額分級表最高一級者，得自行舉證申報其投保金額，最低不得

                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

           (四) 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說明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審定書、行政院衛生署訴願決定、行

                政院再訴願決定、行政法院判決均駁回。

          三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 對於確定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疑義之內容對

                於行政法院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第四款「……最低不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

                級」之規定，發生牴觸憲法之疑義如下：

                1 與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

                  為無固定所得者，其投保金額由該被保險人依投保金額分級表所

                  定數額自行申報，並由保險人查核」，並無投保金額最低限制之

                  規定牴觸，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

                  。

                2 被保險人之保險費，依投保金額計算保險費率，增加投保金額之

                  最低限制，與增加保險費之負擔無異，為關於人民權利義務事項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關於人民之權利

                  義務者，應以法律定之」，又第六條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

                  ，不得以命令定之」，該施行細則訂定投保金額最低限制，違背

                  法律。

                3 關於人民權利義務事項，非法律所可授權於施行細則訂定。

                4 非以法律訂定投保金額最低限制，增加被保險人保險費之負擔，

                  違背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旨。

           (二) 聲請人對於前項疑義所持之見解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

                為無固定所得者，其投保金額，由該被保險人依投保金額分級表所



                定數額自行申報，並由保險人查核，」乃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最低不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

                級表最高一級」為法律所無之限制，增加被保險人負擔保險費之義

                務，與法律牴觸，不符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旨，

                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無效。

           (三) 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

                行政法院適用該施行細則為聲請人敗訴之判決，權利受不法侵害，

                別無救濟途徑。

          四  所附關係文件名稱及件數

              行政院再訴願決定書一件、行政法院判決一件。 (均影本)

                謹  陳

          司  法  院

                                    聲  請  人：蔣○娟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件之 (二)

          行政法院判決                          八十六年度判字第一六六六號

              原      告  蔣  ○  娟

              被      告  中央健康保險局

          右當事人間因全民健康保險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

          四日台八十六訴字第○八八七九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

          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為自行執業之律師，與其眷屬侯宜君自民國八十四年三月一日起加

          保全民健康保險，經被告於八十四年九月以全民健康保險費計算表核定該

          年三月一日之投保金額為三三、三○○元，同年五月一日起隨勞工保險投

          保薪資分級表調高而調整為三六、三○○元。原告不服，申請審議，未獲

          變更，提起訴願、再訴願遞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茲摘敘兩造訴

          辯意旨於次：

          原告２起訴意旨略謂：一、按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為無固定所得者，

          其投保金額由該被保險人依投保金額分級表所定數額自行申報，並由保險

          人查核；如申報不實，保險人得逕予調整，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二條第

          二項定有明文，原告為同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五目專門職業自行執業

          之律師，無固定所得者，檢具稅捐稽徵機關發給之八十二年度執行業務所

          得核定通知書 (當時八十三年度者尚未核定) ，自行申報投保金額，稅捐

          機關核定所得通知書係公文，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三十五條規定，推定為

          真正，被告亦查核無異，原告即非申報不實，被告逕予調整投保金額，顯

          屬違法並損害原告權利。二、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第四款所謂「……但其所得未達投保金額分級表最高一級者，得自行舉證

          申報其投保金額，最低不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



          之規定，與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不符，並有牴觸，依憲

          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應屬無效。又該細則所謂「但最低不得低於勞工保

          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即增加被保險人保險費之負擔，屬於關於

          人民之權利義務者，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應以法

          律定之，以命令訂定人民之義務，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不符，亦屬

          無效。被告依據無效之行政命令核定原告之投保金額自有違誤，敬請將原

          處分及一再訴願決定一併撤銷，用保權益等語。

          被告答辯意旨略謂：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以其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又

          同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略以：律師自行執業者，按

          投保金額分級表最高一級申報。但其所得未達投保金額分級表最高一級者

          ，得自行舉證申報其投保金額，最低不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

          高一級 (八十四年三月為三三、三○○元、八十四年五月起調高為三六、

          三○○元) ，準此，被告核定原告八十四年三月一日投保金額為三三、三

          ○○元，八十四年五月一日起調整為三六、三○○元，應無不當。二、全

          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係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八十六條之授權而訂定，

          其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性質上為補充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三款之規定，並未違反法律授權目的。三、被告所為處分並無違誤，原

          告之訴無理由，敬請予以駁回等語。

 

              理  由

          按專門職業自行執業者以其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律師自行執業者之

          投保金額以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最高一級計算，如其所得未達最

          高一級，得自行舉證申報其投保金額，但最低不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

          分級表最高一級，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同法施行

          細則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所規定。本件原告為自行執業之律

          師，被告以其投保金額應以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最高一級五三、

          ○○○元計算，如其所得未達最高一級，得自行舉證申報投保金額，但最

          低不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爰依原告自行舉證申報投

          保之金額核定其八十四年三月一日投保金額為三三、三○○元，八十四年

          五月一日起調整為三六、三○○元，原告循序起訴謂上開全民健康保險法

          施行細則之規定牴觸母法並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之權利義務法定原

          則云云，第按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係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八十六條

          授權訂定，而該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係補充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而為之規定，雖對被保險人之最低投保金額有所

          限制，然並未違反法律授權之目的及意旨，尚難謂與母法牴觸。又該規定

          具有委任立法之性質，亦不生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定之問題。從

          而，原告前揭主張，要非可採。原處分及一再訴願決定俱無違誤。原告起

          訴意旨，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後段，判

          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參考法條：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 8、18、21、22 條 (84.02.27)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 第 41 條 (84.08.02)

 


